
董事会决议公告附件：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附件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

经营范围为：各类物资、商品的批发、零售；

建筑模具、机具及自有设备的租赁与经营；

高新技术产品包括：稀土材料、电子产品（通

讯设备除外）的研制、开发、销售；技术服

务及咨询；新型建筑材料开发与生产销售；

基础设施（包括：开发区内的水、电、气、

热、道路、绿化、管网、工业厂房）开发、

建设、经营；自营及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危险化学品批发

（许可证经营范围以津安经（乙）字

[2005]001401 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为

准）（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

定办理）。 

第十三条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

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审

批的，自主经营。 

第八十二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

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股权激励计划 

 （三）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四）公司章程的修改； 

（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

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 30%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

和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

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八十二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

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股权激励计划 

 （三）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四）公司章程的修改； 

（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

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 30%的； 

 （六）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

进行调整或者变更；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

和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

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三十一条  第七款 

除普通董事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外，独立董

事享有以下特殊的职权： 

（七）有权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第一百三十一条  第七款 

除普通董事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外，独立董

事享有以下特殊的职权： 

（七）有权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1、提名、任免董事时； 

2、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时；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4、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

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数额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

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5、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6、在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

担保情况、对在对外担保中执行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

立意见； 

7、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1、提名、任免董事时； 

2、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时；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4、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

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数额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

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5、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6、在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

担保情况、对在对外担保中执行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

立意见； 

7、上市公司制定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百二十三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

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连续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股东违规占用公

司资金的，公司可以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红利，直至全部清偿占用的公司资金。 

第二百二十三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

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连续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股东违规占用公

司资金的，公司可以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红利，直至全部清偿占用的公司资金。 

如确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

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满足公司章

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

的决策程序，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上述关于公司章程第第十三条之修改，最终以有关工商管理部门

核定为准。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附件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七十一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通过： 

（一）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 股权激励计划； 

（三） 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四） 公司章程的修改； 

（五）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

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 30%的； 

公司章程规定和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

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

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一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股权激励计划 

 （三）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四）公司章程的修改； 

（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

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 30%的； 

 （六）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

进行调整或者变更；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

和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

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附件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十三条 为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除普

通董事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应当享有

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外，独立董事应承担以

下职责，并享有相应的权利：  

（七）对公司重大事项及以下事项向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1.提名、任免董事时； 

2.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时；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4.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

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数额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

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5.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6.在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

担保情况、对在对外担保中执行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

立意见； 

7.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应当对本款所述事项发表以下

几类意见之一：同意；保留意见及其理由；

反对意见及其理由；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 

 

第十三条 为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除普

通董事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应当享有

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外，独立董事应承担以

下职责，并享有相应的权利：  

（七）对公司重大事项及以下事项向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1.提名、任免董事时； 

2.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时；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4.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

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数额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

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5.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6.在年度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

担保情况、对在对外担保中执行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

立意见； 

7. 上市公司制定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应当对本款所述事项发表以下

几类意见之一：同意；保留意见及其理由；

反对意见及其理由；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 

 

 

 

 

 

 

 

 

 

 

 

 

 

 



吴思璇女士基本情况 

吴思璇  女，42岁 

一．教育背景  硕士、经济师、会计师 

二．工作简历   

2003年 1月至 2011年 4月，天津泰达电力公司及天津泰达津联电力有限公

司计划财务部部长、财务负责人； 

2011年 4月至今，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主任。 

三．吴思璇女士现就职于天津泰达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披露

日，其本人不持有本公司股票。 

四．吴思璇女士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 朱文芳女士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任职，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